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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請假規範： 
  1.應提出就醫證明(2天內需看診收據；3日以上：診斷證明)
  2.經護理師評斷因病離校，若無看病之事實，當天亦可請病假。
  3.應於返校後四日內完成請假。
★喪假應檢附訃文辦理請假。
★事假事先請，臨時請事假必須於當日早上八點前由家長電話或簡訊告知班導師請假。
★依「學生請假規定」，未於四日內完成銷假者，請檢附警告單。若超過一個月未完成
  銷假手續，將無法請假並以曠課論處。
★連續多日請假請填寫在同一欄位內，請勿拆開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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